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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燈基金會學生助學申請 

宗旨：協助貧困學生能利順完成學業。 
申請資格：家境貧困、思想健康、好學且積極的學生為對象。「助學金」是用於協助貧

困學生就學，而非一般性的獎學金。懇請學校在篩選學生時，務必以家境貧
困、極需幫忙的學生為主要優先對象。 

助學款金額：（燃燈基金會有權隨時調整。） 
(a)小學生：每年受助台幣 6仟元整（每學期台幣 3仟元）。 
(b)國中生：每年受助台幣 6仟元整（每學期台幣 3仟元）。 
(c)高中生：每年受助台幣 1萬元整（每學期台幣 5仟元）。 
(d)大學生：每年受助台幣 2萬元整（每學期台幣 1萬元）。 
資助期間：核准通過之次學期開始補助至學生高職畢業為止。 
認助方式：一對一認助。 
申請手續：（字跡務必端正整齊，電腦打字不受理）。 
1.家貧：需有鄉鎮公所或學校提出的貧寒証明。申請資助的學生需提出家貧証明、成績單，並親自手

寫填寫申請書及繳交証明文件 。 
2.學業：學生品性優良，成績在中上好學進取者。請附本學期或上學期的學業成績單。 
3.推薦書：二封推薦信。班導師或系主任或其他老師推薦信一封。 
4.申請原因：學生親自手寫「家庭情況報告」，內容以解說為何申請助學金為主。（至少寫 8佰字以上）。

小學生請班導師代筆介紹學生的家庭概況。 
5.申請表：學生親自填寫申請表（正、背面皆需填寫），並附近照一張。 
面談學生： 
(1) 申請文件齊備之後，燃燈工作人員會到校與學生一對一面談。  
(2) 面談後，燃燈將篩選合乎要求的學生，並將申請資料帶回美國代為尋求資助人。 
(3) 錄取學生的名冊會在開學二星期後，電郵給學校各負責燃燈項目的工作人員。 
(4) 屆時，請公佈並通知受助學生捐款人的編號及姓名，以便準備書寫聯絡人給認助人。 
發放助學金儀式： 
(1) 燃燈基金會工作人員在每年春季（3 月或 4 月）、秋季（10 月）兩個季，將會到學校探望學生

並給予助學金。  
(2) 到校確定的時間，燃燈基金會將會再與各校聯絡。同時也請學校通知學生受助集合時間及地點。 
(3) 受助學生應準備好給捐款人的「聯絡信」及學期成績單。  
(4) 燃燈工作人員到校後，給予學生助學款並請學生簽收；同時義工們也會一一幫學生拍照，並帶

回學生寫好的聯絡信，返美後，再郵寄給捐款人。 
(5) 儀式完成後，學生若願意，可以留下來與燃燈義工們閒話家常。 
受助學生每學期需繳交： 
(1) 本學期成績單 。 
(2) 給捐款人的一封聯絡信（字跡務必端正整齊，電腦打字不受理）。 
(3) 小學生四年級以下、請準備簡要文字或作品、或卡片。 
(4) 國中生請準備 500 字聯絡信。 
(5) 高中及大學生準備 800 字聯絡信。 
(6) 資助人若是有兩人，或兩人以上，學生聯絡信只要將兩人姓名寫在一起稱呼即可，不需寫兩份信。 
(7) 拍學生個人照。（由燃燈工作人員當場為學生拍照 ）。 
備註：以上三份資料將由燃燈工作人員返美後轉寄給捐款人。若無成績單或給捐款人的聯絡信，不

予發放助學金。 

收件截止日：114 年 3月 5日(三)。 

請當面繳交訓育組承辦，現場檢視有無缺件一次告知學生，可節省通知補件送件時間
及避免造成師生及家長的不便。 

申請學生本學期 113-1 送件，經基金會來校面談審核，由該基金會媒合助學善心人士，
若通過則自 113-2 開始每學期(春、秋季)蒞校頒助學金至該生畢業。因每學期都需書寫
近況報告給贊助對象，本案申請學生除家境困難亟需幫助外，並以能中文書寫為必要
條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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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1. 認助過程中除特殊事故，認助人不會更換，直到畢業為止。 

2. 所有申請表格及每學期的聯絡信件，字跡務必端正整齊，電腦打字不受理。 

3. 學生務必親自到場領取助學款，不得代領。 

4. 無故缺席，助學款不補發。 

5. 受助學生若不克親自領款或無法全程參與受款會議，基金會不予發放助學金。 

6. 學生因病假或特殊事故不克前來領取助學金，請學校主管單位事先與燃燈聯絡，以便事
前處理助學款事宜。 

7. 學生若已獲得其他助學機構補助或貸款補助，燃燈基金會不予資助。 

8. 學生資料若有偽造不實文件，經發現後該生將取消資格。 

9. 小學生及國中生助學金將繳交由學校代為托管並記帳。燃燈人員將在每學期與學校了解
助學金使用情況，以便向捐款人報告。 

10. 高中生及大學生助學金直接交由學生本人保管及使用。 

11. 給捐款人的聯絡信內容以學生在校生活感受，對人生、事物看法… 等為主題。不涉及
「政治議題」或「宗教信仰」。 

12. 燃燈助學網址是：eep11355@yahoo.com，若有事，可以直接與基金會電郵聯絡。 

13. 學生不得向捐款人額外要求金錢或他物補助。 

14. 燃燈助學基金會有權在任何時候中止資助助學金。 

15. 捐款人有權在任何時候中止資助學生助學金。 

16. 申請同學請加入水商助學金群組以利後續配合作業通知，並請勿上傳個人資料，以維
護個人資訊保護與隱私，本群組僅限公告相關作業通知，畢業或無需本群組資訊隨時
可自行退出群組。 

 

 

 

 
 

學務處訓育組感謝同學們配合！ 

 

水商助學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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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學校公章處              燃燈基金會學生助學申請表     A. B. C. 共 2頁 

學生姓名  性別  民族  年齡  照片 

現就讀學校 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科系班別   

學校住址 南投縣水里鄉南湖路 2號 

本校入學年 年 8月 本校畢業年月 /06 

父親姓名  母親姓名  

家庭住址  

目前是否獲得其它機構 
獎學金 (機構名稱)： 

資助共 ________年 金額/學期______元 

家 
庭 
經 
濟 
狀  
和 
申 
請 
救 
助 
原 
因 

收入來源：□父□母□其他 年（人均）總收入： __________________元 

家庭成員：□父□母□祖父□祖母□兄弟姐妹：_____人，其他成員：______________ 

家中就學總人數：小學 : ___ 人 ,初中: __ 人, 高中 : ___ 人 ,高職 : ___人 ,大專: __人 

居住情形：□住在家裡□學校住宿□寄宿親友家□在外租屋 

目前生活費來源：□家庭供應□半工半讀□其他: ________________ 

簡述申請原因：請附成績單：以上學期的分數為準。 

簽
名
蓋
章 

校長或
系主任 

 班 
導 
師 

 

承 
辦 
人 

 

家長
或 

監護
人 

 

成
績 

語文 數學 英文 政治 歷史 物理 體育 化學 
學期

總分  

班上 

名次 
專長與 興趣 

           

導 

師 

意 

見 蓋學校公章處 

備
註 

1.本申請表和學生的申請信必須由學生本人親筆填寫，正本提出申請。 

2.隨表請附貧寒証明、低收入（低保）証明或其他輔助証明，并請加蓋單位公章及學校公章。 

申請學生簽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5 年 3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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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燈基金會學生聯絡資料 共需填寫二頁 

學生姓名  性別  民族  年齡  

就讀學校校名 
國立水里高級 
商工職業學校 

科系或班別  

學校住址 南投縣水里鄉南湖路 2號 

出生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學生証號碼  

手機號碼  家庭電話號碼  

電子郵件住址  

在校就學 
居住住址 

 

學校負責燃燈項目工作人員聯絡資料 

負責人員姓名 彭雅蘭 職稱 學務處訓育組長 

學校電話號碼 049-2870666#231 個人手機號碼 0932-632556 

個人電子郵件  mickey@m1.slvs.ntct.edu.tw  (註：m1(數字) slvs(英文字母) 

學校郵件住址  

燃燈基金會專用（請勿填寫） 

面談義工姓名  面談日期 2025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
